
 

 
25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56 期 院會紀錄

照約 2,100 張。 

二、有民眾購買遊艇後，透過民間動力小船駕訓班考取營業用駕照，但考照前體檢時，卻發現

體檢項目除測試手腳、眼耳功能外，還要照胸部 X 光、抽血檢驗梅毒，由於須等待驗血報

告，導致體檢耗時又耗金錢。一般汽車駕照體檢只須 100 多元，且可至診所等機構體檢，

幾十分鐘就搞定，營業用小船駕照卻規定要到教學或公立醫院，體檢費用將近 1,000 元，政

府推廣遊艇發展，實際政策卻相當不便，且駕駛遊艇也與梅毒無關，小船駕照體檢應比照

汽車體檢即可。 

（四十一）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近年來台灣興起「彩繪指甲」熱潮，

許多民眾都有指甲彩繪的經驗。但是調查發現，坊間「美甲

用品店」所販賣之美甲用品，大多沒有中文標示、甚至是完

全沒有標示字樣，明顯違反《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美甲

用品中「固定劑」、「溶劑」和「凝膠」含有高濃度之甲基

丙烯酸乙酯（EMA）和其他有害化學物質，大量吸入，會導

致呼吸麻痺，若大量接觸到皮膚，將造成皮膚嚴重敏感刺激

。事實上台灣已有許多因為製作「彩繪指甲」操作不當，導

致發生皮膚炎、指甲發炎等案例。本席建請衛生福利部全面

清查市面上「美容材料行」美甲用品其材料來源、成分和標

示是否合乎《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範，並盡速訂定美

甲業相關管理辦法，以保障民眾及從業人員之健康安全，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來台灣興起「彩繪指甲」熱潮，許多女性都有指甲彩繪的經驗。「彩繪指甲」固然漂

亮，但是在美麗的背後，製作「彩繪指甲」是否會對人體有傷害、製作過程中吸入之高濃

度甲基丙烯酸乙酯（EMA）和其他有害化學物質，是否可能危及孩童、孕婦以及從業人員

之健康，目前皆無法可管。調查發現，不僅所有美甲用品皆可於坊間「美容材料行」輕易

購得，其所販售之素材，包括含有高濃度甲基丙烯酸乙酯（EMA）之「固定劑」、「溶劑

」和「凝膠」，大多沒有中文標示、甚至連英文標示都沒有，明顯違反《化妝品衛生管理

條例》。日前便發生民眾自行於網路購買相關素材製作「彩繪指甲」，結果導致「固定劑

」不小心接觸到手臂致嚴重燒燙傷緊急送醫治療之案例，此外甲溝發炎或是因為「彩繪指

甲」接觸隱形眼鏡導致眼鏡破裂、眼部發炎之案例更是不勝枚舉。 

二、事實上我國目前並沒有規定美甲師必須考取證照使得執業，但是美甲師在製作「彩繪指甲

」過程中，需要專業能力之判斷，包括「磨刻甲面拿捏」、「固定劑使用量」、乃至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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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器具如「紫外線燈」、「磨甲刀」、「彩繪筆」的衛生掌握等等。此外，美甲師長期

處於「固定劑」、「溶劑」和「凝膠」等含有高濃度有害物質之工作環境中，對於身體健

康也缺乏保障。因此政府確有必要針對美甲業訂定管理辦法。 

三、鑒於製作「彩繪指甲」之民眾眾多，政府有責任保護製作「彩繪指甲」之民眾以及從業人

員之健康安全，因此本席建請衛生福利部於一個月內全面清查市面上「美容材料行」之美

甲用品其材料來源、成分和標示是否合乎《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之規範，並與勞委會、

經濟部共同研議，盡速訂定美甲業相關管理辦法，以保障民眾及從業人員之健康安全。 

（四十二）本院江委員惠貞，鑒於專家研究顯示，智障者在 40 歲以後，

其心智功能提前開始邁入老化，同時因為慢性病的威脅與感

官生活功能的下降，其生活依賴程度上升，此時智障者的父

母也同樣面臨衰老，使得照顧智障者的困難逐漸增加。智障

者與其家人健康、獨立生活能力同時下降，家庭面臨雙重老

化的困境。又因為台灣的福利制度多採申請制，中高齡智障

家庭成員受限於不識字往往難以瞭解服務意義，再加上申請

程序繁瑣，也是中高齡智障家庭常見的困擾。為了減緩年長

父母漸增的照護壓力，建請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研議整合相關

服務救助，以協助中高齡智障家庭；並加強社區宣導，使得

相關需求者能夠獲得充分了解並協助其申請補助，以真正達

成社會救助的意義，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內政部委託研究，心智障礙者比一般人提早退化約二十年，一般老人法定年齡為 65 歲

，智障者則推估在 45 歲即為老人。隨著醫療進步，高齡化問題持續攀升，國內智障者中

19.11%是 45 歲以上，若合併多重心智障礙者計算，45 歲以上智障者已超過 27,000 人。 

一、主要照顧者隨著年齡增長，除了照顧提前老化的心智障礙者外，本身也因健康的退化，出

現經濟、醫療、居家照護等服務需求。因為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同時老化，心智智障者家庭

面臨雙重壓力，年老的父母無法照顧這些大孩子，除了越來越力不從心，也時時擔心著「

誰能接手照顧自己的孩子？」 

三、台灣的福利制度多採申請制，福利宣導成效卻有限。全台有 16 萬名智障者以及超過 200 萬

的老年人口居住在社區中，然而社會救助仍停留在主動「申請補助」的思維中，使得許多

中高齡智障者家庭的照顧需求或因不識字，或因高齡的成員難以瞭解，或因申請程序繁瑣

等等問題，使得依賴需求者主動申請的福利設計完全無法照護其需求，與社會救助的精神

相違背，甚至許多家庭悲劇是媒體報導後才受到關注。 


